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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关于开展2019年大学生
年度人物评选工作的通知

校机关各部、处、室，各学院、直属系，各直属单位，各附属医院（单位），产业集团，各有关科研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学校“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人才培养目标，着力营造“学在中大、追求卓越”优良校风学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入挖掘和宣传表彰大学生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经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选对象
中山大学2019—2020学年在籍全日制本科生、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
二、参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
（二）德才兼备，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讲诚信、守纪律，学习成绩良好；
（三）参选学生的事迹应主要集中在2019年，且在以下至少一项中具有突出表现：在社会实践、学术科研、创新创业、自强不息、见义勇为、孝老爱亲、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等方面具有突出成绩或感动他人的事迹。
1．社会实践类：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公益环保等活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国计民生并做出积极贡献；
2．学术科研类：具有良好的科研学术能力，在本学科领域内取得突出成绩，如在省级及以上赛事取得优异成绩；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文章；取得重大发明突破等；
3．创新创业类：积极投身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在创业项目中取得突出业绩，或在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4．自强不息类：直面逆境、不畏艰辛，身残志坚、积极乐观，自立自强、事迹感人；
5．见义勇为类：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奋不顾身，舍己救人；
6．孝老爱亲类：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兄弟姐妹团结友爱，事迹突出、感染力强；
7．全面发展类：政治立场坚定，学习成绩优秀，思想政治素质突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广泛好评；
8．多才多艺类：在文、体、艺等方面具有突出专长，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9．其他方面突出事迹的。
（四）原则上已获得往届“中山大学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誉称号的大学生不再参评，已获得“中山大学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的大学生如无新的突出事迹，两年内不再参评。
三、参选方式
参选可通过推荐或自荐两种方式。
1．推荐：各培养单位原则上可推荐年度人物1—2名。如果主要事迹由团队完成，则不限人数；如果主要事迹由跨单位同学共同完成，可以由不同单位联合推荐。
2．自荐：学生个人或团队认为符合参选条件的可以直接报名参加评选，视为自荐。
四、获奖名额和奖励金额
中山大学2019大学生年度人物10名，奖励金人民币10000．00元/人（团队）；中山大学2019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10名，奖励金人民币5000．00元/人（团队）。
五、评选组织
1．初评推荐阶段。2019年12月中旬，各培养单位开展宣传、评选推荐阶段。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广泛宣传、积极组织开展单位内评选，组织引导广大学生充分参与，公开、公正、公平地评选出推荐人选。单位的推荐结果需在单位内公示。
2．确定候选人名单。2019年12月下旬，由主办单位组织年度人物候选人推荐委员会确定年度人物候选人，参加进一步的评选活动。
3．学校评审。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学校组织评审确定2019大学生年度人物获奖名单。
4．2020年1月上旬，学校公示评选结果。
5．2020年1月中旬，学校予以表彰。
六、申报材料要求
（1）报名表，包括150字个人事迹简介，要求简明扼要、事迹突出；
（2）以第三人称方式撰写参选人事迹材料，字数限2000字以内，内容包括个人简历、事迹及所获省级以上奖励等部分，主标题要凝练参选人的事迹，副标题为“2019年度人物候选人×××事迹材料”；
（3）参选人两张以上电子照片。正面免冠证件照一张（1寸2.5*3.5cm，413*295像素），其他能够反映参选人先进事迹和个人精神风貌的生活照片（5张以内，像素不小于1024*768）。
（4）经核查与原件相符并加盖院系公章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5）鼓励提交影音、影像资料，以增加推荐材料的生动性和说服力，请将相关资料制作成视频。
以上电子版材料于12月23日17:00前打包发送至：sysuszb@mail．sysu．edu．cn，邮件及附件文件包标题均统一为：xx单位年度人物参选人xxx事迹，单个邮件大小不能超过30M）；纸质版报名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办公室（南校园研究生院楼493栋104办公室），由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办公室留底备查。没有提交报名表视为未报名成功。
七、其他相关要求
1．评选出的大学生年度人物应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优秀典型校园巡讲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2．评选过程要实事求是、诚实守信，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精心准备，认真组织，保证评选活动的顺利进行。依照《中山大学在学生中开展诚信教育工作实施意见》中的相关要求，凡有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其评奖资格。

附件：1．“中山大学2019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报名表（个人）
2．“中山大学2019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报名表（团队）
 


中山大学
2019年12月16日
（联系人：张剑；联系电话：020-8411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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